
 
 
 
 
 
 
 
 
 

 

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通告  CIRCULAR 

 
 

事項： 延長 T+1 時段至凌晨三時的系統及運作準備工作提示 

查詢： HKATS 熱線1         電話: 2211-6360 

 

參照於 2019 年 2 月 1 日發出的通告（編號：MO/DT/024/19）。待取得監管機構批准及市場準備就

緒後，香港期貨交易所計劃於 2019 年年中在 HKATS 及 DCASS 系統升級後延長指定產品的 T+1 時

段交易時間由凌晨一時到三時 。特此提示現於或將於 T+1 時段交易的交易所參與者須統籌其中包括

但不限於負責運作的員工﹑資訊部門及交易系統供應商和市場數據信息供應商去進行有關延長交易

時間所需的評估﹑測試及準備工作。 

香港期貨交易所計劃延長包括股票指數產品，匯率產品及商品衍生產品等指定產品的 T+1 時段交易

時間由凌晨一時到三時。有關產品及其 T+1 時段收市時間 (AHT_CLOSE / AHT_CLOSE_E) 改動如

下﹕ 

 

產品類別 有關產品 HKATS 代碼 
T+1 時段收市時間 

現在 2019 年年中 

 

 

股票指數 

恒生指數期貨及期權 HSI 
 

 

1:00 a.m. 

 

 

 

3:00 a.m.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及期權 MHI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及期權 HHI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及期權 MCH 

                                                      
1
所有 HKATS 熱線之來電均會被錄音。有關本交易所的私隱政策聲明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hkex.com.hk/chi/global/privacy_policy_c.htm  

 
編號 

Ref. No.: MO/DT/042/19 

 日期 
Date: 15/03/2019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Circulars-and-Notices/Participant-and-Members-Circulars/HKFE/2019/MO_DT_024_19_E.pdf
http://www.hkex.com.hk/chi/global/privacy_policy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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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 有關產品 HKATS 代碼 
T+1 時段收市時間 

現在 2019 年年中 

MSCI 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期貨 MXJ  

 

 

 

 

 

 

 

 

 

1:00 a.m. 

 

 

 

 

 

 

 

 

 

 

3:00 a.m. 

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HST 

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HSN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HHT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HHN 

 

 

 

匯率 

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CUS 

歐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CEU 

澳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CAU 

日圓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CJP 

人民幣(香港)兌美元期貨 UCN 

 

 

 

商品 

美元黃金期貨 GDU 

人民幣(香港)黃金期貨 GDR 

倫敦鋁期貨小型合約 LRA 

倫敦鋅期貨小型合約 LRZ 

倫敦銅期貨小型合約 LRC 

倫敦鎳期貨小型合約 LRN 

倫敦錫期貨小型合約 LRS 

倫敦鉛期貨小型合約 LRP 

TSI CFR中國鐵礦石 62%鐵粉期貨 FEM/ FEQ 

 

如有其他產品的交易時間延長到三時，香港期貨交易所將於適當時候再發出公布。市場參與者可參

考收市後交易時段網頁了解更多有關收市後交易時段資訊及最新計劃延長交易時間到凌晨三時的產

品列表。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Trading/Derivatives/Overview/Trading-Mechanism/After-Hours-Trading?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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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HKATS 熱線 2211 6360。 

 

 

 

 

市場科 

衍生產品交易 

主管 

何耀昌 謹啟 

 

本通告已以英文及另以中文譯文刋發。如本通告中文本的字義或詞義與英文本有所出入，概以英文本為準。 


